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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文件

灞政发〔2018〕26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
关于授予李欣同志灞桥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

荣誉称号的决定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，灞河新区各部门：

为表彰先进，弘扬正气，鼓舞和激励全社会发扬见义勇为的

崇高精神，依照《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第二章

第七条、第三章第十二条相关规定，灞桥区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踊

跃救助他人生命安全的李欣“灞桥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”荣誉称

号，并奖励李欣同志见义勇为奖金陆仟元人民币。

希望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以李欣为榜样，大力弘扬社会正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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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我区社会发展繁荣稳定作出积

极贡献。

附件：灞桥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李欣简要事迹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
2018 年 8 月 8 日



— 3 —

附件

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李欣简要事迹

李欣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现役军官，男，1985 年 8 月出

生，2003 年入伍，中共党员，少校军衔。

2018 年 4 月 21 日下午 5 时左右，李欣途径西安市浐灞生态

区灞河边，他看见距离大约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人在河中，当时

李欣以为有人在游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旁边有围观群众，且

听到有人在呼喊“救命”，便知道肯定有人溺水了，凭着军人的

职业敏感性，他立即跑到事发地，当时在岸边围了大概六七个人，

大家都急的在岸边团团转，还有人去找工具，但是那时候找工具

完全是徒劳，因为溺水者在挣扎过程中离岸边越来越远，已经飘

出去大概五六米远，同时也完全没有抓住绳子和棍子之类物品的

能力，且挣扎的迹象也比较弱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他想再不下去，

要不了半分钟可能就救不回来了，他知道灞河的水很深，岸边的

水深至少有 3 米，且溺水者是个成年男子，施救相对困难，如果

施救不当或者被溺水者牢牢抓住，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，把

人没有救起来，反而会把个人性命搭进去。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

脑中一闪而过，凭着本能和军人的使命责任感，他毅然决然立即

脱掉上衣、裤子和鞋子，跳入水中，游到溺水者身后，一只手从

溺水者前胸伸到对侧腋下，把溺水者从水下拉出水面，让他呼吸

空气，另一只手划水，费尽力气把溺水者拉到岸边。之后，李欣

从背面扶着溺水者在水边缓了一两分钟后，围观群众找来了一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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绳子，将溺水者拉了上去，这时隐约听到群众中有人在鼓掌，有

人在喊“英雄、英雄”。当溺水者心跳正常、能够自主呼吸且能

与李欣交流之后，李欣穿上了衣服。后来得知溺水者名叫千高鹏，

离开之前溺水者和家属表示给钱给烟并请李欣吃饭，李欣婉拒后

离开现场。

4 月 24 日，被救者夫妇通过李欣驾驶的私家车车牌号寻找

到李欣的信息，且带着“河水无情人有情、患难时刻见真情”的

锦旗和都市快报的记者来到李欣单位，单位领导知悉此事之后对

李欣进行了表扬，并将此事报告上级机关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月 8 日印发


